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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后方的区域社会:

战时鄂西南民族地区的财产法秩序(1940－1945)
*1

王艳勤

(中南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湖北武汉 430073)

【摘 要】:鄂西南因其自然生境与战略地位，在抗战后期扮演着重要的角色。透过民事司法档案来看，这一时期

的鄂西南基本上被纳入现代民族－国家的民法体系当中。在国家的法定程序中，传统力量虽有惰性，但国家有效地

利用了民间资源，内中既可看到国家力量的强大，亦可看到民众国家认同的加强。在国家权力面前，民间资源的力

量作为一个矢量，究竟朝向积极的一面还是朝向消极的一面，有待于国家作出审慎的选择。尽管民众对于习惯法更

加熟稔于心，但整体上国家法处于强势地位。从纠纷的解决过程来看，财产法秩序正是在民间与国家力量的综合较

量中形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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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和革命是 20 世纪中国的关键词，这一时期的战争，既为中国人民带来了沉重的灾难，也为中国赢得了大国的地位；既

是南京国民政府成就“黄金时代”的特殊底色，也是全国革命形势高涨的时代背景。在战争和革命这两个宏大主题下，普通民

众的生活因为抗战呈现怎样的面相是本文关心的核心问题。在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中，民众的声音一直是很微弱的。然而，当他

们打官司的时候，他们的声音却异乎寻常地清晰，他们日常生活的酸甜苦辣也不无展露，这正是诸多学者关注乡村社会法秩序

的原因之一。既往研究中，精于法制史、经济史等专业的学者作出了较大的贡献，很好地体现了学科意识的淡化和问题意识的

一致性。但在研究进路上，终究因学科的不同而有所偏重。

以往对鄂西南民族地区的研究多采用文献整理和社会调查的方法，从民族学、社会学角度考察鄂西南土家族文化风习的演

变、社会结构的变迁、民族文化遗产的传承与保护等
①
。本文拟以民事档案为主要文献，考察抗战后方的鄂西南，在法律规范下

形成的关于财产的占有、所有、流转等财产分配和流动状况，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社会秩序。

一、抗战后方的鄂西南

鄂西南“东接荆襄，西连巴蜀，近瞰三峡，远控夜郎”
［1］

，地当中原和大西南要冲，进可以入中原逐鹿，退可以守十万大

山，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境内多山地，惯称“八山半水分半田”。地形复杂，有“见山不走山”的丘原，也有“两山咫尺行半

天”的深谷。民国三年(1913 年)梓行的《咸丰县志》在序中说道:“施南疆域，扼楚蜀之腹心，当陕黔之冲要，何以多历年所，

风气自为。致令有国家者，羁縻视之，等于荒檄蛮苗之壤也。”
［2］

统治这里达 16 代之久的土司王之所以能够建立国中之国，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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怕与这里独特的地理环境不无关系。

民国时期，鄂西南先后隶属湖北省荆南道、荆宜道、施鹤道、鄂西行政区，第七行政督察区(初称第十区)，下辖恩施、巴

东、建始、利川、宣恩、来凤、鹤峰、咸丰等 8 个县市，是土家族、苗族、侗族等的聚居区。鄂西南的地理位置与环境使它在

抗战中有着独特的地位，尤其是 1937 年 11 月 20日国民政府发表移驻重庆宣言后，鄂西南拱卫战时陪都的战略地位凸显。这一

时期，鄂西南地处东部日本占领区和大西南国统区的交界地带，成为西南大后方的战略屏障。1938 年 10 月武汉沦陷后，鄂西南

成为湖北省临时省会和拱卫战时首都的重镇。1938 年 10 月 1 日，湖北省政府迁往恩施。1940 年元旦，蒋介石照例发表元旦讲

话，国民政府党政军各界要人一同在《大公报》上发声，表达各战区对于抗战的责任和决心，其中就包括湖北省省长陈诚
［3］

，

这从侧面反映了湖北省尤其是鄂西南的战略地位。1940 年秋，宜昌沦陷，第六战区长官司令部及其下属机构先后迁恩施。1941

年，各县政府设司法处，由军法承审员办理军法案件，宜昌地方法院迁至巴东，七区专署和湖北省高等法院迁往宣恩小关。1944

年 6 月，湖北省政府以咸丰为川鄂要道，令七区专署迁驻咸丰县城。1949 年 6 月，因战局所迫，湖北省政府再次迁到鄂西南。

在国民党统治大陆的历史上，鄂西南在最后十年里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如果说改土归流之前的鄂西南是天高皇帝远，那么，当鄂西南成了湖北省临时省会和拱卫战时首都的重镇后，它所受的中

央和地方管制则大大地加强了。抗战期间，作为大后方的鄂西南成为流民的聚集地之一。当地与外地旅寓农商之间的摩擦增多，

这一点在案卷中或多或少地可以证明。此外，由于国民政府在鄂西南不断抓丁拉夫，强征税粮，使得百姓的生活极其艰难。老

幼无所养者和夫婿久征未归、妻子请求他适者相当普遍。当然，法院的近便，也使某些由于路途遥远而告不起状的人增加了告

状的机会。正是在这种情况下，鄂西南的司法档案中保存最完整、最丰富的部分，便是抗战前后遗留下来的一批。

战争年代，物价飞涨。1940 年，国民政府实行物价差别政策。到 1945 年，“粮价比战前增长四百倍。……一般消费品价格

比战前涨到六百倍，即生产经营此等消费品之工商人等，其收入增加六百倍。公务人员的收入，或许也增加了十来倍。”
［4］

从

中获取利益的多为地主商人，而农民的购买力持续下降，处境更加恶化了
［5］

。抗战胜利前夕，《大公报》就此发表社评:“政府

自二十九年实行征实政策后，征实征购的数额由五千万石增至今年的一亿石。去年起，征购且完全改为征借，农民的负担年年

加重。但这种正当的负担，他们还受得了；而事实上，因为层层的比额摊派和大地主粮户的剥削转嫁，往往政府征一斗，小农

要负担到五斗。所以照政府的征实政策，农民应输纳的不过收益的百分之十左右，而农民实际的贡献，加上地主的纳租，差不

多要占收益的三分之二。”
［6］

尽管 2 月 4日是农民节，中央又特定为感功节，农民并未因此获得实际的益处。由此不难理解他

们为什么会为一棵树、一头骡子大打官司，而不会简单地归结为小农的狭隘性。

南京国民政府在 1930 年前后，通过了一系列的法令、法规，正式付诸实施并形成一套严密的规程。在整个 30 年代，大大

小小的法令在各地的实施和运用当中，经过实践检验，多多少少地获得了修正和补充。地方关于案件的审判、终结、呈报等等

已经步入正轨。到了 40年代，法典几经修改、补充，每次所做的工作都会在报纸上登出，《大公报》在重庆出版期间，作为“国

民的喉舌”，这一任务执行得最为充分。此外，县级以下包括乡镇公所、保甲、调节委员会等常常利用各种机会，宣讲法律条

文，以保障辖区安定。

与此同时，新的职业群体律师登上了历史的舞台，律师不再像清以前的“讼棍”那样，由名到实都备受鄙夷与唾弃。抗战

时期，律师的角色与整个社会权利意识的觉醒相协调，为了胜诉，诉讼的双方即使请不起律师，也会通过咨询为自己增加胜诉

的筹码。仅从这一点来看，民国时期的权力结构就与清朝有较大的不同。鄂西南的律师总体上不多，民众心目当中优秀的律师

尤其少
［7］

。一般是有钱的人为了增加胜算时，才会将律师请上法庭。大多数人则或者请自己家族中有知识的人担任代理人，或

者通过咨询获得有关法律知识自行辩护。这种情形与大城市中大律师的数目繁多和业务繁忙有所不同。

今天所能看到的民国时期鄂西南的司法档案，基本上是按照民刑二分的原则加以整理的，但有时呈现出交错、渗透、混杂

的局面。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一，档案工作者整理分类的标准不同。其二，有些民事案件由于处理不及时或不当导致恶性发展成

为刑事案件。其三，事件本身的复杂性。比如婚姻，不同的涉讼原因会导致诉讼性质的不同，仅就离婚而言，重婚属于刑事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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畴，恶疾属民事范畴，受亲属虐待属刑事或民事范畴，视情形不同而不能简单归类。其四，民众观念当中的民刑不分，这是最

值得注意的一个因素。

那么，应当如何面对民事与刑事的二分在理论与实践当中所面临的尴尬境遇?近年来，国内外的学者们都在试图寻找解决方

案。众所周知，直迄清季修律，对于挑战或打破社会秩序衡常状态的行为，在官方的概念体系与法律实践中一直是有户婚田土

“细故”与命盗“重案”的区分，而民国时期的法律却毫不犹豫地搭上西方的顺风车，使得中国的法律体系自此呈现为民法与

刑法的分野。事实的另一个面相是，即使到了民国后期，在民众的意识中，所谓政治、经济、文化等的区分依然是模糊的，在

他们的知识体系当中也根本无所谓刑法与民法的截然二分。

笔者认为，纠缠诸如“民事”等概念不仅不利于解决问题反倒会把简单的问题复杂化。在这点上，重要的是关怀所在究竟

是什么。凝聚了大量心血的南京国民政府法典，作为民众生活的尺度，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实现了自己的理想，在何种意义上塑

造了国民的国家认同?当时的民众自己构筑的实际上又是怎样一种法秩序，理想与现实之间的间隙有多大，有哪些促动因素?抗

战期间的鄂西南，乡民之间会发生哪些纠纷?这些纠纷又是怎么解决的?民间和国家的不同权力主体在解决纠纷的过程中分别扮

演了什么角色?鄂西南的财产法秩序是怎样一幅图景?

由于战火等原因，鄂西南各县市档案材料分布不均。在恩施州档案馆检索民国时期鄂西南各县市的司法档案目录，其中来

凤县最多，1926－1949 年间民事案卷共 726 卷，除 1926 年有 1卷离异案，1930 年有庙产、典当、估霸砍摘 3 卷外，余则为 1934

－1948年的案卷，抗战期间有558卷，占总数的76．86%；刑事案卷1934－1949年共2407卷，是同期民事案卷的3倍多(2407/722)。

基于此，本文的主要文献将是抗战期间来凤县的司法案卷，尤其是民事部分，辅以少量湖北省档案馆相关藏档。

二、财产边界:战时鄂西南的地权诉讼与地权秩序

鄂西南的土地算不上肥沃，但大部分人都以农为生，这里的人们全是靠着苞谷和洋芋养大的。对于这里的农民来说，在靠

天吃饭的年代，想要保住自己的土地养家糊口，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当你看到一块块青石在巴掌大的田中突兀而起时，你一

定会惊叹这里的农民是以怎样的毅力在耕耘这片土地。据宗族家训记载，从事农工商等业，无贵贱等级之分，关键是靠个人的

辛勤劳动。但土地对于生存而言似乎更有吸引力。

在拥有土地的那部分人当中，有少数是城居地主。他们把土地交给佃农，每年定期收租。只有在敌机轰炸、城市危急时，

他们才会举家迁回乡下。土地减少的情形，一种是发生在分家的时侯，一种是发生在出卖的时侯。除此之外，他们可能利用余

资购买土地，在物价不断上涨的抗战后期，购买土地尤其实惠。稍有余力的家庭除了买地，也会做点小生意，但他们与土地的

粘着性始终是最大的。

境况稍差一点的是自耕农。他们手中的土地不如地主那么多，土地的出当与买卖只有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才会发生。相对于

无田可耕的佃农而言，他们的命运大概还可以由自己把握。

农民中比例最大的是佃农。在业佃关系中，佃农常常是处于弱势的一方，田主无故撤佃的事时有发生。南京国民政府实施

减租政策后，许多地主仍不减租，佃农如果想要继续佃种，只能照常纳租，否则会沦落到无田可耕的境地。

这一时期的地权分割为土地的所有权、地上权、地役权、永佃权、抵押权等，由于地权的取得、设定、移转、变更或消灭

又产生了质权、典权、留买权等。官方为了收税的原因，要求民间土地租赁、买卖、转当、回赎等必须登记。民间的惯习是通

过私契确认土地的所有和流转，一方面是因为土地流转频繁，另一方面有利于瞒报地税。土地陈报时，登记的是最初的所有人，

除非发生纠纷，他们才会到田粮管理处去登记更正。土地所有权的转移，除了父子轴上的纵向传承外，以乡民之间的横向流转

最为频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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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中国其他地方一样，鄂西南的地权形态呈现为一田二主，即有田底与田面之分。租佃田地通常要交压庄洋，租佃人可以

取得与抵押金额相当的使用收益权，也就是典权，押金相当于典价，同时因支付租金而取得租赁权，也就是说，租赁权与典权

是合二为一的。南京国民政府法律为了减少土地纠纷，规定了土地的回赎期为 20 年。民间习惯上并不规定回赎期限，典权人只

要备齐赎金，可以随时以原典价(一般在秋收后)赎回。如果中间有转当或买卖的情节，原来的业主是否有回赎的权利就比较复

杂了。法院如果遇到此类诉讼，要有一定的鉴别力才能确定其权利所属。

战时因物价上涨，田价也随之上涨，因此所引起的土地纠纷增加。从历年的民事案件报表来看，地权纠纷主要表现为所有

权和典权的纠纷。具体言之，所有权纠纷，包括所有权的取得、丧失、变更、行使以及其他等情形。典权纠纷，包括典物、典

物转典、典物期限、典权让与、典权灭失、典物回赎以及其他等情形。一个县级法院一年当中要处理的所有权纠纷，最少时只

有 6 件，最多的年份达到 116 件，一般在 70 件左右。相比之下，典权纠纷要少得多，最少的时候记录为 0，最多的年份也只有

50件，一般维持在 15 件上下。此外，偶有一两件地上权、地役权、永佃权和质权等纠纷的记载。土地的所有者一般被称为“田

主”或“业主”，即使是在将土地出典而失去了具体的用益与占有后，仍然可被称为田主或业主。“典”是今后仍可能通过返

还原价而取回管业正当性的行为。换句话说，抗战期间鄂西南的地权纠纷主要表现为业佃纠纷和典权纠纷。

业佃纠纷发生在田主与佃户之间，其间可能因为土地所有状况的变更而发生在三个以上的当事人之间。由于土地流转的灵

活性，业佃纠纷与典权纠纷等实际上常常纠缠在一起。此类纠纷发生和解决的关键在于契约关系的确认。1944 年，巴东的一个

佃农面临的就是哭天天不灵、叫地地不应的情况。佃农 A 租种的田是父亲在世时出了压庄钱的，每年只需交纳少量租课即可，

没有规定期限。按照国民政府有关法令的规定，A方所付的巨额押金即为典价，A拥有相当于押金数额部分的使用收益权，也就

是典权；该田的另一部分，因支付租金而获得租赁权。A继承父业继续佃种此田，并经商议独自出资在田内建造瓦屋两间，培植

桐树林木若干。后来地主 B将该田卖与地主 C，三方口头议定仍由 A继续佃种。孰料 C后来要将田收回自耕，并连房屋一起收回。

A于是控诉 C不按前议擅自收回田地，导致自己无田可耕，无家可归。巴东县司法处判令 C不得无故撤佃，因为 A并无拖欠租课

情节。C不服，反过来到宜昌地方法院上诉，法院判 C胜诉。A 只得再次上诉，并陈述了 C带人威胁、毒打的经过。整个事件已

经超出了民事范畴，但 A 并未将 C告上刑事厅，而是告到了湖北省政府民政厅厅长那里，民政厅当然是把案件转到了法院。法

院判决的结果，依然是 A败诉。A非但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反而要独自承担诉讼费用。实际上，是 A 不小心上了地主的当，田

易其主后 C 随时拥有回赎权，而 A 没能与 C 订立契约，保证自己在田底权转移后仍然拥有田面权
②
。

法律规定，原出典人有两次找贴的权利，但由于差价很大，大多数出典人还是想回赎田地，因此，典权纠纷又具体体现为

围绕回赎权所发生的纠纷。1942 年，来凤县的一个地主为了回赎权问题向法院递上了自己的诉状。事情的原委是，当事人早年

分家时，将家产分给了两个儿子，并且说定已当之田，由儿子们自己备价赎取。后来，因为田价上涨，原告想要把自己先前当

给李姓之田照价回赎，被告(杨姓)拒绝。此前，原告从儿子那里当得此地，不久儿子已将此业附近的屋场卖给杨姓为业，并在

原告所当之田内划分堰沟一条以备杨姓修造碾房之用，杨姓一直没有开工修筑。第二年，其子又将原告所当之田卖给刘姓为业。

法院认为，按照习惯依据法律，此田在原告的儿子出卖之前，应由儿子负责备价向李姓取赎，现在原告显系因为堰沟之事，携

嫌报复，捏词妄控，原告根本没有回赎权
③
。

水利灌溉设施世代相袭，尤其是那些由业主们联合集资修建的水利工程，捐资者共同拥有其所有权和使用权。鄂西南民间

灌溉惯习是，每一块水田有相应的灌溉水源，分股使用，互不相扰。如果分属不同业主的几块田地必须共用水源时，则依照地

形、按照地势，由上至下依次灌溉。

土地的买卖或赎当通常包括土地灌溉的水源。水利纠纷是地权纠纷的伴生物。1943 年，来凤县的两位田主为争夺灌溉水源

找到了法官。原告的先父从被告的先夫手中买田一庄，此田位于被告之田的上段。上下两田都是以古堰为源灌溉的。时遇天旱

年景，原告与被告为争夺水源发生纠纷，同时有田土所有权纠纷。事情的起因是，被告为了灌溉自己位于原告下段的田，将原

告的田挖坏，并用石头堵塞水源，让水全部流到自己田里，导致原告的田无水可用，被告还侵占了原告的三坵田。被告坚持自

己的田在下端，先夫在世时决不至于将上段的田连同水源一起卖掉，导致自己下段未卖之田没有灌溉水源。原告则拿出契约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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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先父是将田土和水源一起尽买。来凤县司法处法官对于被告损人利己的做法大为不满，认为共有之水利按照习惯及法理，应

由上及下平均分润，于是判令原告单日、被告双日轮流灌溉，任何一造不准闭塞及打卡。至于那三坵田的所有权，没有严格的

证据表明属于原告。

也许法官自认为判决公平，不意两造的地邻却递上了“为不平则鸣恭恳复判以昭平允”的呈文。据称此案发生后，先在乡

间理论，被告恃有乡长撑腰，不由地邻们说话。接着在乡公所起诉时，乡长一味武断，甚至用枪威胁原告，地邻见此情形也未

敢剖公。后来在县府司法处起诉，承法官派员勘验，开庭讯究，满心期望判决平允，乡长却通过关系使原告的期望成为泡影。

地邻虑及路途遥远，生怕原告即使上告，也会因为法院不能亲临勘验，只查初审检呈的原案，使得地方公道不张，于是从旁作

证。

原告这一次不仅有地邻相帮，而且还请了律师。湖北省高等法院第三分院经过亲临勘验，发现原告买田契约上所载明的“依

古灌溉”是问题的关键所在。勘验地理形势的结果是，原告与被告之田各有灌溉水源，原告的水源应属原告单独所有而不是共

用均沾。对于三坵田的归属问题，法院仔细研究了契约和地形，认为这三坵田与原告的田自然连为一气，当属原告所有。

实际上本案在上诉两年前就已经发生了，原告对于被告侵占田土的行为先是忍声吞气，到了后来对于被告实在是忍无可忍

才一告再告的
④
。而除了自身有理之外，原告最终之所以能够胜诉，还得力于乡邻从旁作证、律师的帮助、法院亲临勘验等。

地权关系的确认，其关键是建立在民间私契基础上的契约关系的确认。战时物价持续上涨以及战争所导致的物资匮乏，使

得土地成为民间生产与生活的重要资源，这成为地权纠纷发生的首要原因。官方在处理地权纠纷时，基本上是依据国家法，同

时也兼及习惯法。民间的地权关系和地权秩序就是在地权纠纷的发生与解决过程中形成并维持的。

至于财产边界，在民众的生活逻辑当中，其实是模糊不清的，财产权属纠纷的发生，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此造成的。换句话

说，财产边界的相对明晰只有在民众守规守矩、彼此相安无事的情况下才成立。尽管财产边界的模糊，在相当程度上鼓励了一

部分人觊觎他人财产的野心，但这种野心除了少数情况下当事人碍于力量对比不予追究外，一旦进入法律程序，得逞的几率并

不大。事实表明，南京国民政府民法典尽管存在表达与实践的距离，但国家的力量、法律的力量在民众生活中的作用是相当大

的。

三、战时鄂西南的债权关系与债之诉讼

债之诉讼主要包括买卖、赠与、给付、租赁、借贷、雇佣、承揽、委任、选送、合伙等情形。与物权诉讼、亲属诉讼、继

承诉讼相比较，县级司法机关每年受理的债之诉讼在绝对数字上具有压倒性优势。在诸多的债之诉讼当中，以买卖诉讼和租赁

案件为最多。

买卖关系的确立，在商品经济不算发达的鄂西南和物资极度匮乏的抗战时期，通常发生在熟人之间，生人之间必须要有熟

人作中。除了邀请中人，买卖双方会订立合同。

买卖诉讼的涉讼事项有卖约、标的、物价、担保买卖、解除买约、负担买回等。让我们来看一宗确认买卖契约无效的案例。

诉讼发生在 1945 年，原告有黑骡一匹，为被告借用并卖掉，于是申请法院宣布买卖契约无效。故事的原委是，原告妹妹的元配

丈夫早死，遗有二女，妹妹后来再醮于被告为室，彼此约定将两个女儿抚养至 12 岁后，送回元配丈夫那边，由伯父作主许字。

大女儿 15 岁那一年订立婚约宴请亲朋没有征求被告的意见，被告于是怀恨在心。后来，被告慌称借用，卖掉了原告的骡子。中

间的插曲是，原告曾经口头答应以大谷五石卖骡一脚于被告。恩施地方法院认为被告买一脚之说没有证据，因此无权卖掉原告

的骡子，被告与他人之间的买卖契约无效
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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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案件当中有两个值得注意的问题:第一，从买一脚之说可以看到，民间买卖惯习是很灵活的。第二，法院判定买卖契约

有效与否，并不是简单地看有无契约，而是充分考虑了民间的买卖惯习和事件的前因后果，对于有明显挟嫌报复倾向的被告不

予支持。

从案件看来，租赁的对象主要是房屋等，包括住宅和商业用房。此外，也可以是被子等生活必需品。涉讼事项有租约、租

金、租赁物、租期、修缮、转租、用益方法、终止租约等。

1942 年发生的一起关于房屋租赁的案件
⑥
，原告的叙述是这样的:早在 1922 年，因大军驻扎来凤饷款无着，来凤县劝学所率

同地方绅商学各界同仁将土药局的房屋数间卖与原告管业，有卖契为证。不幸的是，1927 年因邻近失火将房屋打坏。第二年，

被告上门租稞，自愿出资整修，双方议定稞价后，请凭负责修缮的瓦匠等作中，立下稞字。到了 1940 年，物价上涨，公私稞价

上涨近十倍。原告向被告加稞，被告不允，于是原告将房屋另稞于 C。被告非但不服，反而拿出了民国二十年来凤县政府所发公

产证以及同年和二十三年湖北省财政厅公产租稞收据，出而主张对于房屋的所有权。

双方各执一词，各有证据。法院的判决是:不管被告的证据是否正当，原告作为证据的契约是无可怀疑的。在这里，我们可

以看到，作为民间私契的稞字比作为官契的公产租课证更让法官相信其真实性，私契的权威压倒了官契。实际上，法官对于私

契的承认归根结底是对民间租佃惯习和民众生活逻辑的认可。

民间交易的信用凭证是契约。乡民的日常生活就是随着契约关系的流转而向前延续的。正所谓“恐口无凭，立字为证”，

即使是亲兄弟也要明算帐，以免日后生事非。当然，偶尔会有人因为对于财产的觊觎，而私自伪造、涂改契约，民间的做法是

请凭双方共同的熟人来作证。契约的背后，是乡民对于遵守契约作为一种生活规则的认同。即使是熟人，没有书面契约所导致

的结果，可能是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

契约的缔结，一般都会请凭保甲长作中(这一点可以从诸多案例中当事人所提供的事实和证据中看到)，如若其中一方违约，

另一方会请保甲长从中调解。发生纠纷时，当事人首先会求助于包括保甲长等在内的中间人予以裁断。

保甲制的实施，图谋将国家权力延伸到民众的日常生活当中。而从抗战后期鄂西南的民事档案当中看到的情形是，对于民

众而言，保甲的社会控制功能远远逊于它在社区内的协调作用。以往的研究大多强调乡保文化程度低，人品又不好，常常滥施

虎威，鱼肉乡民，“除摊派外，少会议；除催款外，无工作”，是国民党政权掠夺乡村社会资源的一种低级工具
［8］

。实际上，

保甲长作为处于国家权力神经末梢上的原子，除了摊派收税等公务外，常被邀为中人。鄂西谚语称:“中人中人，作中须要忠实

人。”
［9］

保甲长在乡民的日常交换活动以及立嗣等重要仪式上常常是不可或缺的人物，当事人把前任保甲长或乡镇长拉出来作

证的情形在案件中也时有所见。可见，在乡民的观念和生活中，保甲长并不单纯是中央统治地方的工具，作为国家权力的表征，

他们直接参与塑造民众的国家认同。

鄂西南民间契约常见的有红契、白契两种(民众打官司作为证据呈送的契约主要是这两种，并且以后者更为多见)。红契是

官契的一种，是官方收税的凭证，当然代表着所有权；白契是私契，是百姓在日常交易中私自缔结的。私契因为便于流转，效

力不亚于代表国家权力的红契。私契在地权关系的确认以及有关纠纷的解决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在诸如法院、县府等

国家机关那里，私契常常被当作重要的证据。

私契之被用作证据，一方面表示民间惯习的力量之强大；另一方面表明民间惯习已经被国家力量有效整合。在民众的观念

里、在国家的法定程序中，传统力量虽有惰性，但国家有效地利用了民间资源，内中既可看到国家力量的强大，亦可看到民众

国家认同的加强。在国家权力面前，民间资源的力量作为一个矢量，究竟朝向积极的一面还是朝向消极的一面，有待于国家作

出审慎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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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战时鄂西南财产法秩序的形成中，国家与民间诸种权力主体表现出强弱互见的力量对比态势。尽管民众对于习

惯法更加熟稔于心，但整体上国家法处于强势地位。战时的鄂西南，透过民事司法档案来看，基本上被纳入现代民族－国家的

民法体系当中。民众日常生活的和谐韵律被打断后，通过当事人之间的讨价还价和官方的努力，最终回归既往的平静。这种平

静，基本上是现代民法意义下的权利－义务体系的平衡以及在此基础之上利益的均衡，但在某种程度上还夹杂着伦理、习俗、

舆论等民间力量的影响。从纠纷的解决过程来看，财产法秩序正是在民间与国家力量的综合较量中形成的。

注释：

①相关成果极为宏富，择其要者如《土家族研究丛书》，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9、2002 年版；《土家族问题研究丛书》，

民族出版社 2000－2002 年版；《湖北民族文化系列丛书》，民族出版社 2001 年版。

②湖北省档案馆:LS7－1－1332。

③来凤县档案馆:007－1－31、007－1－32。

④来凤县档案馆:007－1－39。

⑤湖北省档案馆:LS7－2－1762。

⑥来凤县档案馆:007－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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